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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裝

主話有關責會對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第 17條所稱「

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」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復貴會104年7月 23 日臺區營 (104) 銘業字第 0270號函。

二、本案前經本署於104年1 月 27 日以勞職安2字第 1040001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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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復略以: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大多屬較大規棋或風險

較大之工程，故於「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」第 1

7條要求依技師法規定簽證'以確保安全衛生設施涉及專

業技術部分之安全，至於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以外之營造

工程，管造廠商得依管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之規定請專任

工程人員簽章確認在案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另查本部於104年8 月 4 日修正發布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

及檢查辦法第 17條規定略以: I事業單位向檢查機構申請

線
..... 
. 

審查丁類工作場所，應填具申請書(女曰格式四) ，並檢附施

工安全評估人員簽認、文件、相關「執業技師或開業建築師

』簽章文件、、、、。前項相關「執業技師或開業建築師

第1頁，共2頁




